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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记者 韦炳旺

富川瑶族自治县以立足大局为
导向，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山情、林情、
民情等综合实际和特点，强化“三个
重点”，力抓“三个到位”，有条不紊依
法化解“山林坟墓权属纠纷”赢得了
民心，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全县
经济发展，连年被评为自治区、市、县
调处“山林坟墓权属纠纷”工作先进
集体。截至目前，该县山林坟墓权属
纠纷案件调结率达98%。

突出“三强化” 健全新机制
近年以来，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

的推进，激活了富川广大干部群众及
个体户投入开发造林种果的热情，使
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山，变成了一片开
发“热土”。然而，富川的土地荒山大
部分历来都没有明确权属，由此引发
了土地、山林、坟墓权属纠纷不断。
在面对一系列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经
济发展的权属纠纷的问题上，该县采
取积极有效措施，一切从稳定促发展
大局出发，把调处化解“土地、山林、
坟墓权属纠纷”工作作为为农民群众
办实事来攻坚，突出强化“三个重
点”。一是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富川
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瑶族山区农村
历来有传统的会期节日习惯，有计划
地组织县、乡（镇）民政、工商、纪检、
司法、林业等各有关部门，把法律法
规送进村到户，印发法律法规宣传资
料，出版法制墙报，开展一系列有关
土地、山林、坟墓法律法规咨询和广

播、电视法制讲座等活动，不断提高
干部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自觉维
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强
化调处工作制度化。该县把调处土
地、坟墓、山林权属纠纷工作制度化
建设作为常抓不懈的重要内容来
抓。健全规范了预防制度、排查制
度、档案跟踪制度，使瑶乡调处土地、
坟墓、山林权属纠纷工作走向规范
化、制度化轨道。三是强化调处土
地、坟墓、山林权属纠纷工作重点。
针对富川土地、坟墓、山林权属纠纷
案件突出，涉及土地、坟墓、山场、林
地，由于历史原因，绝大多数权属材
料档案不全，和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
府原有协议的处理决定只有文字，没
有附图，造成管理界限不清，容易引
起争议的情况。调解处理土地、坟
墓、山林权属纠纷，必须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有利于安定
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
管理的原则。

按照办案程序 严格依法调处
土地、坟墓、山林权属纠纷调处

必须严格依法办案，首先是处理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接到当事人的调处纠
纷申请书后，符合立案受理的，在法
定期限内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并
要求被申请人作出答辩。第二是进
行现场勘查，制作现场勘查图和勘查
笔录，确定争议范围。第三是调查取
证，调查笔录附上被调查人身份证

明。查明并掌握基本事实。第四步
是召开调解会。由于富川一直依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调处土地、坟墓、山
林权属纠纷，近年来该县调处的案件
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没有因为
处理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和适用法律
不当而被撤销。调解能力进一步增
强，运用政策法律法规的能力和调解
技能不断提高。

力抓“三个到位”
为了确保调处土地、坟墓、山林

权属纠纷工作有条不紊地规范进行，
更好地把调处土地、坟墓、山林权属
纠纷工作抓实抓细，富川采取有力措
施力抓“三个到位”。一是抓好调处
责任目标落实到位。该县在全县建
立健全了县、乡镇、村三级调处工作
领导机构，实行一把手负总责机制，
把调处土地、坟墓、山林权属纠纷工
作纳入全县党政目标管理和综治目
标管理考核主要内容，层层签订责任
状；二是矛盾排查工作到位。在矛盾
排查到位工作中，该县组织调处民
政、土地、林业部门有关人员到纠纷
现场，全面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事实
证据，使之形成争议双方都可以接受
的协议方案。三是调处工作人员到
位。该县从民政、土地、林业等有关
单位抽派有经验、有调解能力，有法
律水平的干部组成县人民政府调处
办。实行统一办公、统一行动、统一
深入双方争议纠纷地点办案，在办案

调解中，统一意识，坚持集体定案，对
经过多次调处，仍未能达成协议的土
地、坟墓、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再次深
入调查清楚事实并有足够证据后，写
出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报县人民政
府作出处理决定。近年来，富川在调
处土地、坟墓、山林权属纠纷案件，在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无一处理程
序违规情况，调解水平不断提高。

富川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永县山水相连，省际边界线长达
170 多公里，毗邻村寨 133 个。过去，
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富川
边界村与湖南江华、江永两县（自治
县）的群众不时有土地、坟墓、山林权
属纠纷等不利于湘桂边界地区的民
族团结的事情发生。近年来，为了给
湘桂边界村群众创造一个长治久安、
文明和谐的安居乐业环境，富川县
委、县政府开展“湘桂边界地域性精
神文明共建”活动，组织开展富川与
湖南江永、江华三县（自治县）区域

“精神文明共建联席会”，从解决三县
（自治县）边界地区群众关心的实际
问题入手，解决连片建设边界生态文
明村、携手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共
建平安边界、共建区域文明走廊、开
发边贸市场、推进新闻资源共享，打
造文明风景旅游点等九个方面的共
建活动，并签订了共建协议书，成立
了领导机构，建立了常规性联席会
议，联络员会议制、部门与部门、乡镇

与乡镇、村与村结对子制度，从而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富川城北镇
狮山村和上种源村的土地、坟墓、山
场纠纷由来已久，过去由于调解处理
不力，双方村民意见纷纷，怨声载
道。为了有利于双方群众的团结和
社会稳定，该镇党委、政府多次组织
民政、纪检、工商所、司法、派出所等
综治办人员进驻村寨，对群众因势利
导，进行法制教育，召开双方群众联
谊座谈会，让双方就有利于团结、有
利于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等方面达
成了共识。同时该镇通过组织 10 户
科技示范户到双方村寨，引导双方群
众相互交流种养经验和帮助 15 户贫
困户解决资金、技术等问题，从而有
效地化解了两村长期以来的矛盾纠
纷。目前，两村和睦相处，关系融洽，
并联合开发了500亩奈李种植基地。

日前，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
桥乡井头湾村村民砍毁了富川新华
乡井湾村井头湾个体村民在南风湾
种植的 80 多亩果树后，富川县委、县
政府、县政法委等领导带领民政、土
地、林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湖南江
华县协商，县调处办做好县委、县政
府参谋助手作用，妥善处理矛盾纠
纷，使这起事件没有发展成为恶性案
件。每当出现边界纠纷，富川县委、
县政府主动与湖南协调，妥善友好地
分解了湘桂边界纠纷，受到边界地区
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合作社创办以来，先后吸收我
们百旺镇近 90 名贫困对象进来务工
增收；据统计，2014 年到 2015 年两
年间，他们当中已有韦爱琼、韦先
群等 30 户贫困户实现了精准脱贫。”
7 月 2 日，都安森森林业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苏宏兰介绍说。

2009 年，国家实行林权制度改
革，都安瑶族自治县及时发给群众
林权证，这无疑给瑶山农民带来更
多的实惠。当时，百旺镇百旺村 51
岁的农民苏宏兰死守仅有的400亩林
地，并间接收购木材做单一的加
工，过着清贫日子，他很不甘心。
他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从
原来小打小闹的木具加工的基础上
拓展产业，将有限的林业面积扩大
到 1200 亩，他将木材加工成各种实
用的衣架、木板等半成品，通过客
商销售到柳州、桂林、宜州等地市
场。次年，他家一边栽树一边伐
木，启动 4 个木材加工场，到 2010
年底，他因陋就简，腾出自家房屋
的3个房间，进行门面装修，正式挂
牌成立了该县第一家林业专业合作
社，也是河池市第一家成立农民林
业专业合作社。

东拼西凑，合作社总算建立起
来了，作为一社之长，苏宏兰首先
考虑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让群众吃
下“定心丸”。在县农村经济经营管
理局的引导下，该合作社建立健全
章程、理事会、监事会、监事等制
度，切实保障社员拥有的权利，维

护社员的劳动果实和合法权益。他
依法依规办事，善于经营和管理，
效益日益明显，吸引了该镇 15 户农
户加入合作社，目前，该合作社种
植有松木、速生桉等林地面积 2300
多亩。

为壮大种植、加工、生产规
模，2015 年，该社大胆拓宽加工领
域，在精华村律刁队增加加工场个
数，木材加工场从过去 4 个发展到 6
个，产品从昔日的木板、衣架半成
品，推陈出新到适应市场需求的五
合板、红板、隔离板等品种，尽量
满足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接着苏
宏兰不辞辛劳，先后5次到广东、贵
州及柳州、桂林等地进行市场调
研，抢占市场商机制高点，加强与
客商沟通、联络、合作，使得产品
成功打入了广东、贵州等地市场。
随后，他改变销售渠道，不再走老
式联系客商送货上门的传统方式，
而是争取实现了配套“订单”销
售，节省中间环节，顺顺当当通过
互联网的对接下发“订单”，鼠标一
点，对方接好邮件，按照“订单”，
产品源源不断流向这些市场，既减
少人力又增加效益。他大胆创新这
一举措，使合作社有了飞跃式发
展，社员的收益和务工人员待遇同
时得到提高；2012 年以来，合作社
产品销售额逐渐上升，年上缴税金
100 多万元，纯收入 300 多万元，并
优先安排了附近 86 名贫困群众就地
就业。

苏宏兰带动了贫困户蓝秀全、
韦荣村等乡亲参与经营，由于他诚
信经商，生意越做越红火，他生产
木衣架、红板、五合板、木板等畅
销外地市场，“蛋糕”越滚越大，他
原先动员百旺镇 40 多户贫困户群众
到该合作社做工，目前已经有近100
名富余贫困劳力到该合作社就业。

苏宏兰以敏锐的思维，立足本
地盛产的木材资源，通过走出山外
学习考察，博取众人之长，总结经验，
因地制宜，敢闯敢冒，在短短的几年
时间里，自己动手开创的合作社科学
发展、跨越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开
发、生产、加工、销售融为一体的群众
信赖的农村合作社。如今该合作社
负责给社员提供苗木和种植技术指
导，并负责销路、收购。

苏宏兰从过去贷款难、零敲碎
打到如今拥有数百万元资产的合作
社，是因为他勇于弯道超车。采访
中，他吐露他创业的艰辛：“在创业
之初，没有启动资金，我把能抵押
的东西全抵押给银行，仅仅得到10万
元贷款，根本谈不上添置加工设备，
我曾一度想‘洗手’不干，但是妻子鼓
励支持我另辟蹊径，找远方、近邻亲
戚好友借钱；加上百旺部分村民朋友
伸出援助之手，无偿为我贡献劳力，
不索取报酬。这些增强了我的信心
和决心，看准百旺漫山遍野森林这块

‘宝’等待我去开发，我横下一条心，
大干一场，果然，天助我也，如今，加
工场、交通工具、配套机械、连片林

木、合作社等办了起来，总算不辜负
家乡群众的期望。”

终于，苏宏兰带领群众走出
“群众跟着能人干，能人跟着市场
走，产品跟着市场销”的链条式成
功之路。群众尝到甜头，“我成了合
作社的社员，植树造林不担心没销
路，加工木材不愁没收入。”脱了贫
的潘旭初说出心里话。当初，潘旭
初怀着一线希望加入合作社，苏宏
兰引领他增加种植林木面积，他艰
苦打拼了3个年头，如今他的荷包涨
了，他于2015年2月建起了两层200

多平方米的钢混楼房，并且装修一
新，添置了洗衣机、冰箱、彩色电
视机等高档家具。

该合作社积极回报社会，吸收
大量的贫困群众到该合作社务工，
为百旺扶真贫真扶贫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脱贫后的精华村律刁队农民
韦先群说：“在这个合作社做工我觉
得有三大优势，一是在家门口打
工，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很放心；
二是不用花两头车费，跑外面找工
作；三是能够早晚在家，方便照顾
老人小孩。”

群众跟着能人干 能人跟着市场走 产品跟着市场销

苏宏兰引领贫困农户打开增收门路实现精准脱贫

▲贫困户苏柳良、蓝玉娜等妇女在合作社愉快地务工。 韦炳旺 摄

□ 陈献吉

富川强化措施化解山林坟墓权属纠纷
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山情、林情、民情


